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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谈判邀请公告性谈判邀请公告性谈判邀请公告性谈判邀请公告

湘潭县人民医院现面向社会对门诊楼信息机房铅酸蓄电池更换项目进行招标，欢

迎符合资质条件的供应商积极参与投标。

一、 项目概况：

1、 湘潭县人民医院门诊楼信息机房铅酸蓄电池更换项目

2、 预算控制价：5万元以内（包含人工及辅材费用）

3、 中标原则：经资质审查合格后最低价中标

4、 采购需求：铅酸蓄电池 100AH12V 数量：32节

投标人须知：本章节标注的“★”项，为重要指标及关键技术参数；投标

人若不满足或无实质性响应（或无实质性证明材料），招标人有权作废标

处理。

技术部分技术部分技术部分技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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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铅酸蓄电池 32 节

1. ★本项目应采用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单节蓄电池标称电

压 12V，单节蓄电池容量：≥100Ah。

2. ★蓄电池正常浮充状态下，其浮充寿命可达 10 年及以上，投

标时应提供与本项目同型号、同规格产品彩页佐证，并加盖厂家

公章。

3. ★单节蓄电池净重量应不低于 27.2KG，投标时应提供产品彩

页证明，并加盖厂家公章；本项目供货现场将进行称重验收，一

经发现电池内掺玻璃、水泥等弄虚作假的行为，将取消合同，所

有损失由中标方承担，并处罚金。

4. 蓄电池外观无变形、漏液、裂纹及污迹，标识清晰；正、负

极端子有明显标志，便于连接。

5. 蓄电池应能承受 50kPa 的正压或负压而不破裂、不开胶，压

力释放后壳体无残余变形。

6. 蓄电池以 30I10（A）放电 3min，极柱不应熔断，内部汇流排

不应熔断，其外观不得出现异常。

7. ★在 25℃±5℃环境中，蓄电池密封反应效率应≥98.43%，

请提供同系列产品泰尔检测报告证明。



8. ★蓄电池安全阀开阀压力应在 16.9~17.0kPa 范围内，闭阀压

力应在 15.5~15.6kPa 范围内，提供同系列泰尔有效检测报告并

加盖厂家公章证明。

9. 完全充电后的蓄电池以 0.3I10A 连续充电 160h，无变形、无

漏液。

10. ★按照 YD/T 799-2024 关于热失控敏感性检测方法检测，蓄

电池表面温度应≤30.5℃；每 24h 的电流增长率应≤13.61%,提

供同系列产品泰尔检测报告证明。

11. ★同组蓄电池 10h 率容量试验时，最大实际容量与最小实际

容量差值应≤1.65%，提供同系列产品泰尔检测报告证明。

13.★气体析出：在 20℃及单体蓄电池电压为浮充条件下 Ge≤

0.008mL,在 20℃及单体蓄电池电压为 2.4V 充电条件下 Ge’≤

0.3mL。提供同系列产品泰尔检测报告证明。

14.★充电效率：蓄电池充电效率不低于 87.5%。提供同系列产

品泰尔检测报告证明。

15.★标称 12V 蓄电池，在开路时，端电压最高与最低差值应≤

60mV；进入浮充状态 24h 后,端电压差应≤126mV；放电时，端电

压差应≤158mV,提供同系列产品泰尔检测报告证明。

16.★蓄电池生产厂家必须提供由中国泰尔实验室出具的满足

YD/T 799-2024 标准的同系列泰尔检测报告及同系列同型号泰尔

认证证书并加盖厂家公章。

其他要求

1.★本项目蓄电池应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ISO28000 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绿色供应链认证证书，且投标

厂家应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投标时须提供上述有效期内的证

书复印件，并加盖生产厂家公章。

2.★为保证本项目产品的售后服务能力，要求所投蓄电池厂家需

符合 GB/T 27922-2011《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标准售后服务

认证实施规则的五星级要求，并需取得 “售后服务认证证书”，

证书认证范围覆盖蓄电池，投标时需提供的有效期内的认证证书

复印件，并加盖厂家公章。

3. ★ 本次招标要求报价包含铅酸锂电池托运回收并处理，投标

价格应体现回收收益，费用相应降低。

5、服务要求 ：提供 7×24 小时技术支持，故障响应到现场时间≤1 小时。



二、投标供应商的资格条件：

1、供应商基本资格条件：

1.1供应商符合以下规定的条件：

1.1.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1.1.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1.1.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1.1.4有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

1.1.5参加招标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1.1.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1.2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并在人员，资金，设备

等方面具备相应的实力：

1.3 公司基本户证明材料：

1.4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提供下列材料：

1.4.1缴纳税收证明资料：近三个月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纳税凭证复印件)，或者

委托他人缴纳的委托代办协议和近三个月的缴纳证明(收据复印件)，或者法定征收机

关出具的依法免缴税收的证明原件，或者提供依法缴纳税收的书面承诺(格式自拟).

1.5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或者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并附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原件，自然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

1.6供应商参加本次招标活动前三年内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1.7供应商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

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书面承诺(格式自拟).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供应商，不得参

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履行合同的时间、地点及方式

1、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完成设备安装及使用



2、质保期：自验收之日起两年

3、付款方式：自合同签订后，设备安装调试完成且经招标人验收后付款 90%，

质保期满后双方无异议付清剩余款项 10%。

三、竞争性谈判文件获取时间，地点：

1、获取方式：所有投标申请人须在从 2026年 3月 23日起至 2026年 3月 30日

止，上午 9:00时到 12:00时，下午 14:30时到 17:00时((北京时间，)(北京时间，节

假日除外，下同)前往湘潭县人民医院信息科获取竞争性谈判文件。不再有其他报名手

续，逾期将不予受理。

2、获取磋商文件的材料要求：持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

本人身份证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否则不予获取磋商文件。

四、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

五、开标时间和地点及要求：

1。兹定于 2026年 3月 31日上午 9时 00分(北京时间)在湘潭县人民医院行政区

三会议室会议室开标。

2。投标文件基本要求：

(1)法人提交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或者去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并附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自然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非法人组织参与投标需提供的相关

证明材料

及其他说明：

(3)报价表：

(4)投标文件正本 1份，需密封并加盖公章，否则将被视为无效投标。逾期送达的

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将拒绝接收。届时请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

理人持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原件出席开标仪式。合格投标人不足三家

的，作流标处理。

六、其他事项



1、投标人应承担其编制投标文件与递交投标文件所涉及的一切费用，无论投标结

果如何，采购人对上述费用不负任何责任。

2、本次招标活动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招标文件规定的程序进行，如有违

反，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3、采购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本项目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调整情况将及时通知

各投标人。

4、最终解释权归采购人所有

七、联系方式：

单位：湘潭县人民医院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13467912624


